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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宪法·司法制度与法律职业道德》目录：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第一章 总纲第二章 公民的
基本权利和义务第三章 国家机构第一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1、2、4-8
、18～20、39条）／10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13、14条）／1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12
、15、23条）／1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22条）／1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23～31、34
～38条）／14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30、31条）／15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组织法（第9～11、16、17、32、33条）／16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第28、29条）／16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43、44条）／17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组织法（第34、35条）／17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21、40～42、45、46条）／18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37条）／18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第三节 国务院国
务院组织法（第2、4～7、11条）／19国务院组织法（第3、8～10条）／20第四节 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五
节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第1、3、11～25条）／21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2、4、40条）／23地
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5、6、8、9、32、33、42条）／24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7、10、27、43、60条）／25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26、38、41条）／26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44
～53条）／27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54、56～59、61～63目录：65条）
／28⋯⋯《刑法》目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编 总则第一章 刑法的任务、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关
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4第二章 犯罪第一节 犯罪和刑事责任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
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4～10、12条）／6关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承担刑
事责任范围问题的答复意见／6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11
、13～19条）／9第二节 犯罪的预备、未遂和中止第三节 共同犯罪第四节 单位犯罪关于审理单位犯罪
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1～3条）／15关于涉嫌犯罪单位被撤销、注销、吊销营业执照
或者宣告破产的应如何进行追诉问题的批复／16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是否区分主犯、从犯问题的批复／16第三章 刑罚第一节 刑罚的种类第二节 管制第三
节 拘役第四节 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第五节 死刑关于对怀孕妇女在羁押期间自然流产审判时是否可以
适用死刑问题的批复／18关于死刑缓期执行的期间如何确定问题的批复／19第六节 罚金关于适用财产
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6、8、11条）／19第七节 剥夺政治权利关于对故意伤害、盗窃等严重破坏
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能否附加剥夺政治权利问题的批复／20第八节 没收财产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
的规定（第7、9、10条）／21第四章 刑罚的具体运用第一节 量刑第二节 累犯第三节 自首和立功关于
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条）／24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
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3条）／25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5～7条）／26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条）／26⋯⋯
《民法》目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章 基本原则第二章 公民（自然人）第一节 民事权利能
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民通意见（第1、2条）／1民通意见（第3～9条）／2第二节 监护民通意见（第11
～19、21、23条）／2民通意见（第10、20、22条）／3第三节 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民通意见（第24
～35条）／4民通意见（第36～40条）／5第四节 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民通意见（第41～44条
）／5第五节 个人合伙民通意见（第46、49～55条）／6民通意见（第47、48、56、57条）／7第三章 法
人第一节 一般规定第二节 企业法人民通意见（第58条）／7民通意见（第60～63条）／8第三节 机关、
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第四节 联营民通意见（第64条）／9第四章 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第一节 民事
法律行为民通意见（第65、66、77条）／9民通意见（第67～72、74～76条）／10第二节 代理民通意见
（第78～81、83条）／11民通意见（第82条）／12第五章 民事权利第一节 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
有关的财产权民通意见（第84～87条）／12民通意见（第89～93、95、96条）／13民通意见（第97
～103条）／14⋯⋯《刑事诉讼法》目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编 总则第一章 任务和基本
原则关于取保候审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1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3～5条）
／2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2、3条）／2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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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条）／3关于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0条）／4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
件的若干规定（第19～21、23、24条）／5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6、7、46、47
条）／5刑诉解释（第117条）／6高检规则（第89、129、237条）／6刑法(第87条)／6刑诉解释（第313
～319、321～324、327～336条）／7刑诉解释（第325、326条）／9高检规则（第437～463条）／9第二
章 管辖刑诉解释（第1条）／11六机关规定（第1～3、6条）／11高检规则（第8～12条）／12关于人民
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范围的规定（第1～4条）／12刑诉解释（第3～5条）／14高检规则（
第13条）／14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6、10条）／14刑诉解释（第2、6～16、18条
）／15高检规则（第14条）／15六机关规定（第5条）／15刑诉解释（第17条）／16高检规则（第15
、17条）／16刑诉解释（第19～22条）／17高检规则（第16、18条）／17高检规则（第19条）／18第三
章 回避⋯⋯《民事诉讼法与仲裁法》目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编 总则第一章 任务、适
用范围和基本原则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13条）／2第二章 管辖第
一节 级别管辖民诉意见（第1～3条）／3第二节 地域管辖民诉意见（第4～17、27条）／4民诉意见（
第18～22条）／5民诉意见（第23～26、30条）／6民诉意见（第28、29、305条）／7第三节 移送管辖
和指定管辖关于审理民事级别管辖异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条）／8民诉意见（第33-37条）/8关
于第三人能否对管辖权提出异议问题的批复／9关于审理民事级别管辖异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
～6，8～10条）／9第三章 审判组织第四章 回避第五章 诉讼参加人第一节 当事人民诉意见（第38～42
、44～46、48、49、51条）／12民诉意见（第43、47、50、52～58条）／14民诉意见（第59、60、62条
）／15民诉意见（第61、63～66条）／16第二节 诉讼代理人民诉意见（第67～69条）／18民诉意见（
第94条）／19第六章 证据民诉意见（第70、71、73、74条）／20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
～8、13～22条）／20民诉意见（第72、76、77、154条）／23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1
、41-52、61～80条）／23民诉意见（第75、78条）／26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12、53
～58条）／26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5～29、59、60条）／27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
定（第23、24、30、32～40条）/28⋯⋯《商法·知识产权法》《经济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11年国家司法考试必读法>>

章节摘录

第五节尊重法庭与规范接触司法人员第一百六十四条律师应当遵守法庭、仲裁庭纪律，遵守出庭时间
、举证时限、提交法律文书期限及其他程序性规定。
第一百六十五条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律师应当尊重法庭、仲裁庭，服从审判长、首席仲裁员主持，不
能当庭评论（包括批评和颂扬）审判人员、仲裁人员言论。
对于庭审中存在的问题，可以在休庭后向法官、仲裁员个人或其主管部门口头或书面提出。
第一百六十六条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因对事实真假、证据真伪及法律适用是否正确而与诉讼相对方意
见不一的，或为了向案件承办人提交新证据的，可以与案件承办人在司法机关内指定场所接触和交换
意见。
第一百六十七条律师不得以不正当动机与司法、仲裁人员接触。
第一百六十八条律师不得向司法机关和仲裁机构人员馈赠财物，更不得以许诺回报或提供其他便利（
包括物质利益和非物质形态的利益）等方式，与承办案件的司法或仲裁人员进行交易。
第十一章律师与律师行业管理或行政管理机构关系中的行为规范第一百六十九条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应
当遵守司法行政管理机构制定的有关律师管理的规定、律师协会制定的律师行业规范和规则。
律师和律师事务所享有律师协会章程规定的权利，承担律师协会章程规定的义务。
第一百七十条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应当办理入会登记手续和年度登记手续。
第一百七十一条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应当参加、完成律师协会组织的律师业务学习及考核。
第一百七十二条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参加国际性律师组织或者其他组织并成为会员的，应当提前报律师
协会批准。
律师以中国律师身份参加境外国际性组织的，应当报律师协会备案，在上述会议作交流发言的，其发
言内容亦应当报律师协会备案。
第一百七十三条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因执业成为民事被告或被确定为犯罪嫌疑人或受到行政机关调查、
处罚，应当向律师协会做出书面报告。
第一百七十四条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应当参加律师协会组织的律师业务研究活动，完成律师协会布置的
业务研究任务，参加律师协会布置的公益活动。
第一百七十五条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应当妥善处理律师执业中发生的各类纠纷，自觉接受律师协会及其
相关机构的调解处理。
第一百七十六条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应当认真履行律师协会就律师执业纠纷做出的裁决。
第一百七十七条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应当按时缴纳会费。
第十二章执业处分第一百七十八条违反律师执业规范，情节显著轻微，且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
给予训诫处分。
训诫处分做出后的两年内，该律师再次受到处分的，应考虑已受过训诫处分的情况。
第一百七十九条违反律师执业规范，情节轻微，应当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
通报批评处分作出后的任何时候，该律师再次受到处分时，应考虑已受过通报批评处分的情况。
第一百八十条违反律师执业规范，情节严重，给委托人或律师事务所造成一定损失的，应当给予公开
谴责的处分。
公开谴责处分作出后的任何时候，该律师再次受到处分时，应考虑已受过公开谴责处分的情况。
第一百八十一条违反律师执业规范，情节特别严重，应当给予取消会员资格的处分。
第一百八十二条对律师严重违反律师执业行为规范以及违法的行为可能由司法行政管理机关处罚或司
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的，律师协会应作出提交相关机关处罚或追究法律责任的建议。
第一百八十三条上列处分方式适用于律师事务所违反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的处分。
第一百八十四条律师违规执业处分的机构及程序由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另行规定。
第十三章附则第一百八十五条本规范经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常务理事会通过试行，理事会通过后正式实
施。
第一百八十六条本规范以修正案的方式进行修改，修正案由常务理事会通过后试行，理事会通过后正
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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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八十七条本规范由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常务理事会负责解释。
第一百八十八条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对本规范中对其适用的条款，应当尊重并遵守。
第一百八十九条实习律师、律师助理参照本规范执行。
第一百九十条本规范自2004年3月20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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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1年国家司法考试必读法条与真题演练(套装共9册)》编辑推荐：水滴石穿，汇集十数万考生法条
通关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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